附件5
住宅工程质量承诺书

建设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地址：    

我单位郑重承诺：  

1.本工程已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、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及设计文件施工，质量符合国家验收规范要求。

2.已建立质量回访和投诉处理机制，保修期内出现质量问题将及时组织维修并承担相应责任。  

3.已明确质量保修负责人及联系方式（姓名:        ，电话：         ），业主可通过该渠道反馈质量问题。  

4.本承诺书与《广东省商品住宅质量保证书》共同构成质量保障依据，商品住宅保修期自交付之日起计算，公用部位保修期自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。  

        承诺人（法定代表人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